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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度新田县石羊镇人民政府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单位名称：新田县石羊镇人民政府
2025年 6月20日

（此页为封面）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（单位）职能职责、机构编制、人员构成等。

1、职能职责。

（1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国家的法律、法规，落实上级党委、政府的各项决议和决定，贯彻执行本镇党代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决定。

（2）制定本镇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并组织实施。

（3）负责全镇党的组织、思想和作风建设，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，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。负责做好管理权限范围内干部的日常管理工作。

（4）负责强化本镇平安建设、法治建设，加强信访工作，

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，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，建立和健全群防群治网络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。

（5）负责本镇农业农村、林业、水利、自然资源、乡村振兴、动植物防疫、规划建设、生态环境保护、交通运输、科技商务和工业信息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管、财政、民政、教育、文化旅游广电体育、民族宗教、统计、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工作。

（6）贯彻执行卫生健康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、政策，组织开展本镇卫生健康和计划生育工作。

（7）负责本镇退役军人事务、国防动员教育、人民武装、

民兵预备役等管理工作。

（8）充分发挥镇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，保证和支持基层自治组织行使职权，实行依法自治，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建设、自我服务作用。

（9）负责本镇纪检监察、组织、人事、宣传、统战、社会工作、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、残联、科协等工作。承担人大和政协联络等相关工作。

（10）负责集中行使集镇管理和法律法规赋予、上级部门下放或者委托下放的行政执法权。

（11）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2、机构设置。

根据编委核定，我局内设股室4个，所属事业单位5个。

内设机构分别是党政办公室、党建办公室、经济发展办公室、平安法治和应急管理办公室，所属事业单位分别是生态事务中心、便民服务中心、农业综合服务中心、退役军人服务站、综合行政执法大队。
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规模，包括但不限于部门整体支出情况、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及“三公经费”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。

2024年单位整体支出1906.07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1109.15万元，项目支出796.92 万元，“三公经费”年初预算数14.80万元，决算支出9.49万元，严格控制了三公经费支出。
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
2024年基本支出1109.15万元，其中工资福利支出667.99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441.16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
2024年项目支出796.92万元，其中烤烟支出365万元，村级组织运转经费支出92.04万元，赤湾头村、龙眼头村农用地整治项目工作经费15.62万元，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队经费21.16万元，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及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专项工作经费42.5万元。
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
我单位2024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。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。

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。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
本单位2024年度缴纳社会养老保险56.48万元，住房公积金缴纳42.96万元，医疗保险缴纳34.37万元。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2024年本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中：1.乡镇各条线工作正常运行，满分30分，得分30分；2.在规定时间完成本年各项工作，满分20分，得分18分；3.辖区经济持续增长，满分10分，得分10分；4.辖区社会大局稳定，满分10分，得分10分；5.群众对乡镇各项工作满意程度大于95%，满分20分，得分20分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一年来，我们虽然做了大量工作，取得了一定成效，但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，离县委县政府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。今后我乡要继续围绕中心，服务大局，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抓好工作。一是进一步抓好学习型党组织建设，认真落实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和理论学习领导责任制，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学、亲自抓，坚持一级抓一级，加强督促检查，大力营造机关浓厚的学理论、学知识的氛围。二是进一步抓好工作作风建设，重点加强干部队伍的观念转变，培养实干精神和勇于创新的勇气，坚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，重点关注和着力解决群众反映最突出的问题，切实转变工作作风，努力做到科学决策、 合理规划、精心组织、狠抓落实、确保实效 。
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1 .继续加大公共机构节能工作力度，发挥公共机构在节能工作中的表率和带动作用。

2. 做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，确保各项改革措施落实到位。

3.继续加强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、调剂工作。

4.进一步改进机关作风， 认真践行“三严三实”要求， 严格管理， 强化党风廉政建设，树立良好的机关工作形象。

5.全面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它工作事项。
九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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